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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6_8A_80_

E5_B7_A7_E5_BF_83_E5_c29_646222.htm 【案情】 原告（反诉

被告）：利比里亚易迅航运公司（ＴＲＡＤＥ ＱＵＩＣＫ－

ＥＲ ＩＮＣ ＭＯＮＲＯＶＩＡ ＬＩＢＥＲＩＡ）。地址：利

比里亚共和国蒙罗维亚８０号。 法定代表人：吕晓亮，总经

理。 被告（反诉原告）：巴拿马金光海外私人经营有限公司

（ＧＯＬＤＥＮ ＬＩＧＨＴ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ＳＡＰＡＮＡＭＡ）。地址：日本国大阪。 法定代

表人：小谷道彦，总裁。 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０日１４１０时

许，原告所属“易迅”轮（Ｍ／ＶＴＲＡＤＥ ＱＵＩＣＫＥ

Ｒ）与被告所属“延安”轮（Ｍ／Ｖ ＹＡＮＡＮ）在３４°

２２′Ｎ、１２３°０２′Ｅ海面上发生碰撞，造成“易迅

”轮机舱和住舱进水沉没，该轮轮机长随船沉没，下落不明

；“延安”轮首部和左舷船尾及右舷中部船体受损。 １９８

９年１２月２９日，原告获悉被告所属“延安”轮抵达中国

秦皇岛港，遂向天津海事法院提出海事请求权保全申请，申

请扣押被告所属“延安”轮，并要求被告提供３０００００

０美元的银行担保。天津海事法院于１９９０年１月１日依

法作出裁定：一、准予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海事请求权保全的

申请。二、自即日起扣押被申请人所属“延安”轮。三、责

令被申请人提供通过中国银行加保的３００００００美元的

担保。同日，天津海事法院发出扣押船舶命令，将被申请人

所属“延安”轮在中国秦皇岛港予以扣押。 １９９０年１月

１１日，被申请人通过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天津分公司代日本



住友海上火灾保险公司，向天津海事法院提供了３００００

００美元的担保函。次日，天津海事法院发布解除扣押船舶

命令，解除了对被申请人所属“延安”轮的扣押。 １９９０

年２月２日，原告向天津海事法院提起诉讼称：本公司所属

“易迅”轮于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０日驶往香港途中，以航速

９节，真航向１７８°到达３４°３６′Ｎ、１２３°０５

′Ｅ海面时遇被告所属“延安”轮。当两船相距１．２海里

时，“延安”轮在无任何声号的情况下，突然向左转向，其

船头碰撞“易迅”轮左舷尾部，致使“易迅”轮沉没和船员

伤亡。“延安”轮疏于了望，未能保向保速航行，在临近“

易迅”轮时，突然向左转向，违反了《１９７２年国际海上

避碰规则》第五、七、八和十七条的规定。据此，要求被告

赔偿经济损失２９１７７２８美元。 被告辩称：本公司所属

“延安”轮驶往日本黑崎港途中，以１2．５节航速，真航向

１０３°到达３４°２８′Ｎ、１２２°３２′Ｅ海面时遇

“易迅”轮，保向保速航行。当两船相距０．５海里时，发

现“易迅”轮仍未让路，即改航向９５°行驶。此后，又见

到“易迅”轮在未发出任何声号的情况下，突然向右大幅度

转向，致使“延安”轮船首碰撞“易迅”轮左舷，使“延安

”轮首部严重受损。“易迅”轮严重疏于了望，造成两船碰

撞的紧迫局面，采取避让措施过晚，违反了《１９７２年国

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五、八、十六和三十四条的规定，原告

应负碰撞的主要责任。并反诉要求原告赔偿３７００００美

元。 【审判】 天津海事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所属巴拿马籍

“易迅”轮，系远洋运输货轮。该轮于１９８９年７月８日

载货２５１９．８６吨，自中国天津新港驶往目的港香港。



７月１０日１２：００时许，该轮卫星导航船位为３４°４

６′Ｎ，１２３°０５′Ｅ，以真航向１７８°，约９．５

节速度航行。至１３４１～１３５５时许，该轮值班驾驶员

发现右舷前方向东航行的“延安”轮，方位约８０°，距离

４～６海里。１４：０５时许，两船距离缩小至１海里左右

，“易迅”轮仍未主动采取避让措施。１４：０７～１４：

０８时，两船相距０．５～０．６海里，碰撞紧迫局面已形

成之际，“易迅”轮才将自动操航改为人工操航，在未与“

延安”轮联系的情况下，采取右舵１０°，继尔再向右转向

１０°，约１分钟后回舵，以小角度右舵避让航行，直至１

４：１０时许两船碰撞。 被告所属巴拿马籍“延安”轮，系

远洋运输货轮。该轮于１９８９年７月９日载货１１５７１

吨，自中国连云港驶往目的港日本黑崎港。７月１０日１２

：００时许，该轮船位为３４°２８′Ｎ，１２２°３２′

Ｅ，以真航向１０３°，约１２．５节航速航行。１３：４

０时许，“延安”轮发现左舷方保向保速向南行使的“易迅

”轮，方位约４０°。１４：０８时许，两船相距约０．５

海里时，碰撞紧迫局面已形成之际，“延安”轮拟从“易迅

”轮船尾通过，并将自动舵航向１０３°改为９５°。在碰

撞将发生时，才改为人工操舵，并采取左满舵、停车、倒车

措施，但为时已晚。１４：１０许，“延安”轮船首部碰撞

“易迅”轮左舷船尾机舱部位，造成“易迅”轮机舱和住舱

进水下沉，其轮机长陈越春随船沉没；“延安”轮船首部和

左舷船尾及右舷中部船体受损。碰撞地点为３４°２２′Ｎ

，１２３°０２′Ｅ。“易迅”轮其余船员均登上“延安”

轮。两轮船员在出事海域尽力搜寻陈越春未果后，“延安”



轮恢复原航线，开往目的港日本黑崎港。 碰撞发生前后，出

事海域海面轻浪，流向１８０°，流速１．５节；天气阴，

多云，东南风３～５级，能见距离约１０海里。 天津海事法

院因“易迅”轮、“延安”轮注册登记同属巴拿马籍，确定

本案应适用巴拿马共和国法律。但经通知当事人提供，至开

庭时双方当事人未能提供，法院也未能查明。经征得双方当

事人同意，天津海事法院决定适用法院地法为本案的准据法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

三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

十二条第三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关于船舶碰撞赔偿的

有关规定，并参照国际海损赔偿的习惯作法，天津海事法院

审核认定，原告可列入本案赔偿范围的损失项目和费用有：

（一）、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０日时，“易迅”轮的船价９２

００００美元；（二）、停止营运后租金损失６２８２５．

４０美元；（三）、沉船时油料物品等损失２９０１３．５

９美元；（四）、人身伤亡的费用１００３５０．５８美元

；(五）、船员工资和遣返费用３６６２４．７５美元；（六

）、船东赔付船员个人财物损失费１４５３２．３０美元；

（七）、船东处理海事发生的交通、代理、通讯费用６８４

９．４３美元。以上共计１１７０１９６．０５美元；（八

）、以上费用利息２２３０７４．６３美元。被告可列入本

案赔偿范围的损失项目和费用有：（一）“延安”轮修船费

１４５１６８．７１美元；（二）“延安”轮检验费１４５

１．４３美元；（三）停止营运的租金损失６７６０４．８

３美元；（四）船东为人身伤害支付的费用３８６９．８８

美元；（五）船东处理事故支付的代理、通讯及交通费用４



２４４．１６美元；（六）额外港口使费２１４５．９１美

元。以上共计２２４４８４．９２美元；（七）以上费用利

息３７９２８．７３美元。 天津海事法院认为：碰撞前，当

两船处于互见交叉相遇状态时，原告所属“易迅”轮为让路

船，被告所属“延安”轮为直航船。“易迅”轮自两船互见

至发生碰撞，未能谨慎驾驶，正规了望，仅凭目测观察，对

两船是否存在碰撞危险局面没有作出充分正确的判断。在紧

迫局面形成之际，“易迅”轮本应及早大幅度地避让“延安

”轮，但其采取避让措施较晚，又未能采取停车或倒车的避

碰措施，仅以小角度转向避碰，从而导致碰撞的发生。“易

迅”轮违背了《１９７２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五条、第

八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

定。据此，原告应承担主要碰撞责任。 “延安”轮在与“易

迅”轮交叉相遇时，本应保向保速航行，但其疏于了望，在

未判明“易迅”轮是否让路和未发出本船行动的任何信号的

情况下，断然对在左舷的“易迅”轮采取左转向避让，促成

两船碰撞的发生，这种避让措施显然是背离规则的避让措施

，违背了《１９７２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五条、第七条

第二款、第十七条及第三十四条第一、四款的规定。对此，

被告应承担次要碰撞责任。 天津海事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三

款之规定，并参照国际惯例，于１９９２年６月２９日判决

如下：（一）原告负６０％的碰撞过失责任，承担本案经济

损失９９３４１０．６０美元；（二）被告负４０％的碰撞

过失责任，承担本案经济损失６６２２７３．７３美元。（

三）被告除全部承担自身经济损失数额外，应再赔付原告３



９９８６０．０８美元，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

次汇给原告。逾期不付，则按《中国人民银行结算办法》之

规定，每延付一日，加付万分之三的滞纳金。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